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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11月 1日上午 9:00。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继忠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代理人共 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069,59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8.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组成人数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69,5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

同意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9人增加到 11人，其中：独立董事增至 4人。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69,5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69,5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69,5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69,5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

选举叶大青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2010年 11月 1日至 2013

年 9月 24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指派喻荣虎、吴波两名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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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新增、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10年 11月 1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

市观澜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现场召开的时间自 2010年 11月 1日下午 13:30起，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及北

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12家，代表股份 4,593,113,057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 7,644,142,092股的 60.0867%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05家，代表股份 2,584,166,

67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7,644,142,092股的 33.8058% ；外资股股东及代理人共 7家，代表股份 2,008,946,382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7,644,142,092股的 26.2809%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家

）

512

家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505

家

外资股股东人数

7

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593,113,057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84,166,675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08,946,3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0.0867%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058%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2809%

二、本次会议议案内容

本次会议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0年 9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 w w .sse.com .cn）刊

登的本次会议的会议资料。

三、议案审议情况及表决结果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公司境内人士担任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普通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

否

通

过

4,593,113,057 4,549,619,546 99.0531% 18,602,377 0.4050% 24,891,134 0.5419%

通

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及所涉相关事项的议案》（特别决议）

2.1�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2,165,771 99.9794% 586,085 0.0128% 361,201 0.0079%

通过

2.2�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2,162,671 99.9793% 574,085 0.0125% 376,301 0.0082%

通过

2.3�审议通过了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2,161,571 99.9793% 574,085 0.0125% 377,401 0.0082%

通过

2.4�审议通过了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2,173,571 99.9795% 574,085 0.0125% 365,401 0.0080%

通过

2.5�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2,161,571 99.9793% 574,085 0.0125% 377,401 0.0082%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深发展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特别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1,872,371 99.9730% 667,085 0.0145% 573,601 0.0125%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深发展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特别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1,919,271 99.9740% 609,885 0.0133% 583,901 0.0127%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特别决

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4,593,113,057 4,591,734,871 99.9700% 813,685 0.0177% 564,501 0.0123%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及监票人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刘震国律师和周文莉律师见证，并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

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作为本公司 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本公司委任为本次会议的监票人之

一，全程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监票工作。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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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年 11月 1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 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5,193,775股，占公司总股份 323,200,000股的 26.36%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193,7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193,7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 � �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0—61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 2009年 10月 29召开的 200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于

2009年 11月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签订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保荐

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 ），聘请其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保荐协议， 太平洋证券对公司的保荐期间为保荐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太平洋证券指派水向东先生、李中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

负责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工作。

2010年 10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1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的方案已实施完成，并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将根据保荐协议的约定履行公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义务。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

号华远企业号

D

座

保荐代表人 水向东 李中

联系电话

010-88321625

传真

010-88321616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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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 � � � � � � �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0－029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辽宁成大 "）董事会于 2010年 10月 28日以书面和传

真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年 11月 1日在公司 28楼会议室

以传真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核查

1、首次公告《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006年 5月 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并于 2006年 5月 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初次调整情况

2006年 7月 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议案》，授予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由 4,500万份调整为 4,050万份，并于 2006年 7月 18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3、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06年 9月 5日召开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通过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并于 2006年 9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4、第一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确定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第一次授权日为 2006年 9月 5日，并于 2006年 9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5、第二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确定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第二次授权日为 2006年 12月 28日，授予第二次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325万份，并于 2006年

12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6、"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开展情况

截至 2007年 10月 26日，公司已经完成了专项治理的自查、公众评议和整改工作。

7、《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 2007年 5月 22日实施 2006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及公

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于 2007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

会议，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作相应调整，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

一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

量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将第一次激励对

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由原来的 1,970万份调整为 3,546万份， 将第二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数

量由原来的 325万份调整为 585万份，将第三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 600万份

调整为不超过 1,080万份，并于 2007年 12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告。

8、第三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确定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三次授权日为 2007年 12月 28日，授予第三次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172.8万份，并于 2007

年 12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9、《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 2007年 5月 22日实施 2006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及公

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于 2008年 4月 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对行权价格由 8.75元调整为 4.82元，并于 2008

年 4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10、《股权激励计划》的第四次调整情况

为更好地体现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平衡股东、公司、员工及激励对象几者之间的利益关

系，董事会于 2008年 6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

权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将已授出的期权数量由 4303.8万份缩减为 1292.4万份，该议案已

经 2008年 7月 13日公司 200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一）激励对象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根据《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合格。

2、辽宁成大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 。

3、行权期间，净利润增长率需满足以下条件：

在 2009年之后（含 2009年）行权，公司 2006、2007、2008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2005 年度

净利润的 4.368倍，即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

4、辽宁成大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的意见；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激励对象考核结果

1、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 2009年度考核合格。

2、辽宁成大 200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2.27% 。

3、公司 2006、2007、2008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之和为 2005年度净利润的 41.05倍。

4、经自查，辽宁成大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的意见；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5、经核查，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6、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

足《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董事会提交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009年度业绩考核合格，本次行权数量均未超过其获授股票期

权总量的规定，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三）经核查，本次行权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前 6个月内，除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

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外，未有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发生。

综上所述,�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事项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共计 20人，行权数量为 573.60万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1、公司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各激励对象均以自身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参

加行权，本次发行股票总额为 573.6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63% ，行权价格为 4.82元 /股，涉及行权

人数 20人。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

数量

（

万份

）

已取消期

权数量

（

万份

）

第一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第二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第三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剩余可行

权数量

（

万份

）

已行权 已行权 本次行权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激励对象

：

1

尚书志 董事长

129.60 0 0 43.20 86.40 0

2

张德仲 副董事长

108.00 0 0 36.00 72.00 0

3

葛 郁 董事

、

总裁

108.00 0 0 36.00 72.00 0

4

李 宁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64.80 0 0 21.60 43.20 0

5

白秋林 副总裁

64.80 0 0 21.60 43.20 0

6

王玉辉 副总裁

64.80 0 0 21.60 43.20 0

7

曹靖筠 副总裁

43.20 0 0 14.40 28.80 0

8

全龙锡 副总裁

43.20 0 0 14.40 28.80 0

9

张志范 副总裁

64.80 0 0 21.60 43.20 0

10

罗启库 监事会主席

32.40 0 0 10.80 21.60 0

11

于占洋 董事会秘书

14.40 0 0 4.80 9.60 0

12

何宇霆 监事

7.20 0 0 2.40 4.80 0

13

许雨平 监事

7.20 0 0 2.40 4.80 0

14

郭文林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0 7.20 14.40 0

15

邵眉清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0 4.80 9.60 7.20

16

孟 歆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4.80 9.60 0

17

张奎刚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4.80 9.60 0

18

李艳怀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0 0 14.40

19

张贵斌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0 0 14.40

20

金春洙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4.80 9.60 0

21

高 武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4.80 9.60 0

22

王艳艳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0 4.80 9.60 0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激励对象

：

1

庄久荣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36.00 0 18.00 18.00 0 0

2

王立新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3

郭爱清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4

刘付山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5

李 森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6

武力群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7

吴春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8

崔 琦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9

郝鹏乾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10

杨 旭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11

张晓华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12

高 军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13

王德权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14

王国英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15

刘 民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14.40 0 0 0 0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激励对象

：

1

袁龙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2

姜长凤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3

张福珍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0 7.20 7.20 0 0

4

姜颖斌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5

熊新元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6

兰 天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7

陈晓锋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8

林 强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21.60 0 10.80 10.80 0 0

9

张 雷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10

宋桂华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3.60 3.60 0 0 0

11

孙成杰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14.40 7.20 7.20 0 0 0

12

李良海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0 0 0 7.20

13

朱 昊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14

尹佩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15

隋 阳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7.20 0 3.60 3.60 0 0

合计

1,292.40 25.20 187.20 463.20 573.60 43.20

2、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历次行权情况：

（1）公司于 2008年 11月 24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事项。本次行权人员为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和第二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33人，行权数量为 327.90万份。

（2）公司于 2009年 6月 3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事项。本次行权人员为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第三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17人，行权数量为 136.70万份。

（3）公司于 2010年 6月 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事项。本次行权人员为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28人，行权数量为 185.80万份。

3、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行权日，并统一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股

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4、行权完毕后，根据公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四、股票期权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经计算，公司的股票期权按照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将对公司等待期内的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

响，即增加了 2006年至 2010年各年度期间的管理费用，合计 11,924.20万元，具体影响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合计

影响数

2,329.18 6,914.06 203.78 2,271.64 205.54 11,924.20

五、律师结论性意见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就本公司本次行权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合法、

有效，激励对象行权已满足行权条件；本次行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符合辽宁省国资委的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1、《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0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项的意见》

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5�、《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 � � � �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0－030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0年 10月 28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年 11月 1日在成大大厦 28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启库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

议并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

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

权激励计划》）、《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提交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后认为：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已由相关考核者对其 2009年度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了考核， 根据相关规

定，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 2009年度考核合格。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数量均未超过其

获授股票期权总量的规定，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0-017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8月 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西安陕鼓

动力股份公司为了更好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分别以其 A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出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渭南陕鼓气体有限公司和石家庄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渭南陕鼓气体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0月 9日由西安陕鼓动力股份公司出资 5000 万元货币资金在陕

西省渭南市华县设立，并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年 10月 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希会验

字（2010）第 108号）验资确认；石家庄陕鼓气体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0月 13日由西安陕鼓动力股份公司

出资 5000万元货币资金在河北省藁城市设立，并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 2010年 10月

1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希会北验字（2010）第 001号）验资确认。

渭南陕鼓气体有限公司和石家庄陕鼓气体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并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后， 分别在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注册资金连本带息存入专户中。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鼓动力公司 "）、保荐

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以下简称 "开户行 "） 于 2010年 10月 29日分别与渭南陕鼓气体有限公司和石家庄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气体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陕鼓动力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和经陕鼓动力公司股东大

会或董事会通过的决议而对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气体公司和开户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金作为陕鼓动力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渭南气

体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气体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中金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气

体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中金的调查与查询。 中金每半年度对陕鼓动力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四、气体公司授权中金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方宝荣、张露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气体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金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气体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5日前）向气体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金。

六、 气体公司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

额（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 "）的 20%的，气体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金，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七、中金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金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开户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气体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调查专户情形的，气体公司

可主动或在中金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金发现气体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陕鼓动力公司、气体公司、开户行、中金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0-28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暨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1月 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0年 10月 2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 11 名

董事均参加了表决。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

有效。 决议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召开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决定于 2010年 11月 17日上午九点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号本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会议主要议程

审议关于申请发行 201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详见 2010年 7月 29 日刊登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0年 11月 9日，所有于股权登记日当天下午 3时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账户、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

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0年 11月 11日前把上述资料的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并请注明参

加股东大会字样。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四）会议时间、地点、费用及联系方法

1、会议时间：2010年 11月 17日上午 9时；

2、会议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号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3、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4、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号本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邮政编码：150090

电 话：0451- 55195980

传 真：0451- 55195986

联 系 人：史晓丹

附件：《授权委托书》

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0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82� � � � � � �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2010-037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谷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副总经理谷穗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从即日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本公司任

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谷穗先生在公司工作期间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543� � � � � � �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0-3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关停发电机组处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年 7月，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简称 "合肥公司 "）将 2台 12.5万千瓦关停燃煤发电机组报

废资产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经多方竞价，湖北塞福机械有限公司最终以人民币 4700万

元成交。（详细内容见本公司 2010年 7月 21日在《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上披露的《安徽省皖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2 台 12.5 万千瓦关停发电机组处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0- 25））。

2010年 7月 28日，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简称 "铜陵公司 "）将 2台 12.5万千瓦关停燃煤发电

机组报废资产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经多方竞价， 湖北塞福机械有限公司最终以人民币

4750万元成交。（详细内容见本公司 2010年 8月 10日在《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上披露的《安徽省皖

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2台 12.5万千瓦关停发电机组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 27））。

截止 2010年 10月 29日，公司已全额收到上述两项成交价款。 上述资产的处置，预计将增加我公司

2010年收益约 4791.66万元。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0-064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0年 10月 12日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11月 1日上午 10:30时。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 7人，代表 8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4,819,18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1.6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新建二期 40万吨 /年聚氯乙烯树脂、30万

吨 /年离子膜烧碱及配套 2×15万千瓦热电联产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64,819,1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股；

弃权股份 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投资新建 60万吨 /年电石、配套 60万千瓦自备电联产项

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64,819,1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股；

弃权股份 0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152,265,7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股；

弃权股份 0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 10亿元信托

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64,819,1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股；

弃权股份 0股。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年 10月 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二○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002384�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0-042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投资深圳市南方博客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博客 "�）的事宜，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 w w .cninfo.com .cn 于 2010�年 10�月 22日披露的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

2010年 10月 22日， 南方博客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公司的增资扩股方案，南

方博客原股东一致同意放弃优先认购，引入本公司作为南方博客的新股东。 2010年 10月 23日，本公司

与南方博客签署了《股权投资合同》，合同规定本公司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南方博客出资 2400万元，其中

1105万元计入南方博客注册资本，1295万元计入南方博客的资本公积。投资完成后，南方博客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115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255万元，本公司占其总股本的 49% ，为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

获得一名董事会席位（该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

公司对南方博客的投资已完成验资手续，目前正在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南方博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